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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7_BB_9F_E4_c36_50810.htm 第一百四十条 生产者

、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

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

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

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

满五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

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

满二百万元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

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处十五

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

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讲解】本条规定的是生产、销

假伪劣产品罪。 1.本条中注意对于销售额的规定。如果没有

销售到5万元，但是在其仓库中查处了价值达到15万的伪劣产

品，可以认定犯罪未遂，而销售额达5万元的就构成犯罪既遂

。这是一个一般规定，罪与非罪的标准就是销售额和查处额

。这与后面的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实际上属于法条竞合关

系。 2.另外还要注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4

月9日发布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这个解释的第9条、第10条、

第11条的规定，知道或应当知道他人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

品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

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运输、仓储、保管、邮寄等便利条

件的，或者提供技术条件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的



共犯论处。实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

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

处罚。实施了《刑法》第140－148条的犯罪，又以暴力、威

胁的方法抗拒查处构成犯罪的，实行数罪并罚。 第一百四十

四条 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

，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

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

重食源性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五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

金；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依照本

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讲解】本条规定的是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1．注意这一条是行为犯，只要

行为人实施了法律规定的行为就构成了犯罪，并不要求造成

什么实际的损害结果。这是因为食品是最关乎身体健康的，

如果掺了有毒有害物质，最有可能造成损害，所以法律对它

的要求也比较严。 2．另外注意如果行为人不是为了牟利，

而是为了别的目的，例如为了报复或排挤竞争对手而在食品

中掺加有毒物质的，就构成了投毒罪，不能再定本罪了。 第

一百四十五条 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保障

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

，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后果特别

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

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其中情节特别恶劣的，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

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讲解】本条规定的是生产、销

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本条中要特别注意“对人体健

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

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因为没有造成危害结果就不能构成

本罪。但是，《刑法修正案（四）》把这个“结果”改成了

“危险”。大家要注意它是针对有些地方将一次性的医疗器

械，如注射剂清洗之后又回收使用，虽然还没造成后果，但

对人体造成了重大危险这种情况而规定的。 第一百四十九条 

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

，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但是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依照本节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生产、销售本节

第一百四十一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构成各该条规定

的犯罪，同时又构成本节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

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讲解】本条讲的是法律的适用问

题。根据本法特别规定，法条竞合优先适用处罚较重的法条

。 第一百五十一条 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或者伪造的货币

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

轻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走私国家

禁止出口的文物、黄金、白银和其他贵重金属或者国家禁止

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走私

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犯第一款、第二款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

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



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照本条各款的规定处罚。 【讲解】 1、本条第1款规

定的是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第2

款规定的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

珍贵动物制品罪；第3款规定的是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

品罪。 2、本条要注意“出口”与“进出口”的问题。走私

包括进口和出口，本款把“文物、黄金、白银和其他贵重金

属”限定在出口的范围内。反之，如果走私进口的黄金、白

银和其他贵重金属的，不能构成本罪，只能在偷逃税达到规

定数额时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